
臺北市政府 93.09.22.  府訴字第０九三二一三００七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財團法人○○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右訴願人因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補助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三年一月十五日北市勞

三字第０九三三０一五八０００號函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為結合民間機構、團體或相關單位推展身心障礙者就業，補助辦理身心障

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訓練相關計畫，訂有「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補助促進

就業作業規定」（業於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停止適用，另以「臺北市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

業促進服務實施辦法」代之）。原處分機關依前開作業規定，以九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北市勞

三字第０九二三三七三一０００號公告辦理九十三年度該局運用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推展身

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方案經費補助申請相關事宜，訴願人即擬定「活泉之家清潔工作隊方案」

，以九十二年九月十五日申請書向原處分機關申請九十三年度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補助。案

經原處分機關審查決議：「因該會已多元化發展，且缺乏精神醫療專業人員，不鼓勵該會再

發展精神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方案，故不予補助。」爰以九十三年一月十五日北市勞三字第０

九三三０一五八０００號函否准訴願人之申請。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向本府

提起訴願，四月二十八日補充訴願理由，五月十八日補正程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

府。

　　　　理　　由

一、按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前二項各級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權責劃分如下……四、勞工主管機關：主管身心障礙者之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

　　定額進用及就業保障之執行、薪資及勞動條件之維護、就業職業種類與輔助器具之研究

　　發展、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經費之管理及運用等就業相關事宜之規劃及辦理。」第

　　二十六條規定：「各級政府應依身心障礙者之障礙類別及等級，提供無障礙個別化職業

　　訓練及就業服務。」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直轄巿及縣（巿）勞工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一條第三項收取之差額補助費，應開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儲存，除依本法補助

　　進用身心障礙者機關（構）外，並作為辦理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相關事項之用。」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補助促進就業作業規定（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停

　　止適用）第一點規定：「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勞工局（以下簡稱勞工局）為結

　　合民間機構、團體或相關單位推展身心障礙者就業，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

　　業訓練相關計畫，特訂定本作業規定。」第二點規定：「本作業規定所稱補助計畫，係

　　指依據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之服務方案。」第三點規定：「身心

　　障礙者就業基金補助範圍如下：（一）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事項。

　　……」第四點規定：「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補助計畫審查原則：補助計畫應以促進身心

　　障礙者就業為目標，並以計畫之迫切性、需要性、可行性、發展性及合理性為審查原則

　　。……」第十點規定：「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補助計畫審查程序如下：（一）行政初審

　　……（二）複審：勞工局初審完成後，每一申請案外聘二名相關領域之專家（由勞工局

　　及申請單位各推薦一人），各自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經審查人員同意後得進行實地

　　訪視。複審人員以該案件類型之審查評分表審查後評分，並撰寫書面審查意見。……�

　　每案採平均方式計分，未達七十分者，視為未通過複審，不予補助。七十分以上者，視

　　為通過複審。�複審人員評分有一人未達七十分者，或二評定分數相差十分以上時，由

　　勞工局另聘相關領域之專家一人審查評分，以三人評分相加後之平均分數計分，未達七

　　十分者，視為未通過複審，不予補助。七十分以上者，視為通過複審。（三）決審：�

　　通過複審者，依計畫類型進行分組決審。�每組由勞工局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三至五人

　　進行決審，……�每案決審人員不得與複審人員重複。……�決審決議採多數決。（四

　　）核定：決審結果提本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管理委員會審議，審議結果經勞工局

　　核定後通知各申請單位。（五）撥款……」臺北市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實

　　施辦法第一條規定：「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運用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結合

　　公私立機關（構）、團體，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及其他就業促進相關事

　　項，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特訂定本辦法。有關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之補助

　　，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之規定。」第二條規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勞

　　工局。」第八條規定：「主管機關受理補助案，應先就申請資格及前條申請文件進行初

　　審。……」第九條規定：「補助案經初審合格者，主管機關應就每申請案邀請專家學者

　　二人至三人進行書面審查，提供書面意見。」第十條規定：「主管機關應邀請專家學者

　　三人至五人組成決審小組併同前條書面意見進行審議並作成審查決議。……」第十一條

　　規定：「補助案之審查決議，應提報本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管理委員會後，由主

　　管機關核定，並通知申請者。」第十四條規定：「補助案之審查人員應秉持公平、公正

　　之原則，依下列原則審議：一、服務身心障礙者就業之必要性。二、解決或協助身心障

　　礙者就業之有效性及可行性。三、對身心障礙者就業有周延規劃與發展性。四、人力配

　　置、經費編列、計畫內容及期程等之合理性。……」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訴願人於九十二年度以「精神障礙者職前訓練方案」申請補助，經委員審查決議內容

　　略以：「……建議先辦理一種工作隊，可以清潔、洗車、社區志工等工作隊方式，試辦

　　後九十三年再提出就業訓練職場相關修繕費之申請，請提案單位評估欲辦理之工作隊職

　　種……」訴願人即依審查委員建議及評估精神障礙者就業能力及市場需求，於九十二年

　　度辦理精神障礙者清潔工作隊，協助二十餘位精神障礙者投入庇護性就業（清潔服務）

　　，執行成果如下：�工作產值：清潔工作隊每月平均保有五個工作機會，每月總產值至

　　期中已逾原處分機關要求之新臺幣（以下同）一萬元標準，年底已逾二萬二千元，並轉

　　介三名有意獨立就業之精神障礙者會員申請社區化支持性就業服務；�工作薪資：每月

　　精神障礙者會員每月皆依工作投入獲取一千元至七千元不等之收入；�督導評核：九十

　　二年度四次督導評核中皆符合督導期待及肯定，訴願人亦針對督導所提建議事項進行改

　　善。

　　�訴願人評估九十二年度辦理成果，規劃於九十三年度擴增服務人數及服務內容，並計

　　畫協助每位精神障礙者獲得穩定的工作型態（每周固定三至五天的工作天數），因此積

　　極爭取各級政府及社區住宅駐點清潔工作型態，並申請九十三年度「活泉之家清潔工作

　　隊方案」。今原處分機關審查結果，認訴願人已多元化發展，且缺乏精神醫療專業人員

　　，不鼓勵發展精神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方案，故不予補助。對於前揭審查決議，訴願人有

　　下列看法：�多元化發展：訴願人秉持「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親」的人性關懷及服務

　　理念，評估本市文山區及大安區每年近二百名精神障礙者人口數的增加，因此投入精神

　　障礙者就業服務工作，以目前提供庇護性就業協助精神障礙者回歸社區之服務機構，遠

　　遠不能滿足個案的需求，試問不許訴願人再發展精神障礙者的庇護性就業服務，那要由

　　哪些單位來發展，目前政府是否有任何規劃？�缺乏精神醫療專業人員：九十三年度申

　　請作業手冊中，並未規定精神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方案需要精神醫療專業人員，況且

　　該服務方案之決定性人物是精神醫療專業人員嗎？訴願人董事會成員中亦有精神專科醫

　　師可提供協助，本方案搭配專任社工師及職能治療師進行精神醫療及其他家庭、社區的

　　資源連結及整合，可協助精神障礙者維持規律精神醫療門診及疾病穩定控制，並經由精

　　神障礙者的穩定就業，有助其社會及職業的重建。�原處分機關於核定訴願人九十二年

　　度「精神障礙者職前訓練方案」時，本來就期待訴願人執行本項服務要設定專一職種，

　　訴願人也在此期待下試辦「清潔工作隊」服務，並在原處分機關期待下提出九十三年度

　　計畫案，原處分機關怎能說兩者並無連帶關係？況且原處分機關結合訴願人共同推展一

　　項服務，訴願人也在政府期待下發展，怎能試辦一年且年度執行成果符合核定要求下，

　　第二年卻不鼓勵發展？且訴願人於七十一年創辦以來，最關切的就是一步一步有系統的

　　將所推展的服務落實，並於八十八年開始發展精神障礙者的就業相關服務，於九十年度



　　及九十一年度先辦理職前適應團體，然後在九十二年度提出庇護性工作隊的服務方案，

　　由九十二年度的督導紀錄可以看出，訴願人都在很快的時間內修正所有的督導缺失，更

　　可看出訴願人多元發展對推展本項服務的幫助。�吾人可知專業經理人對於辦理一項服

　　務或經營一家公司的重要性，往往此一靈魂人物的異動，作業方式就會有所變動，基層

　　人員自然也會因此有所流動，但並不能因此斷言「該單位專業服務提供能力不足」，那

　　是很不客觀的。訴願人推動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的專業服務人員主要是王圓晴組長，為

　　領有證照及五年實務經驗的專業人士，雖然在推動本項服務時因配合原處分機關的決策

　　而造成基層人員的流動，但訴願人也透過其他單位人力的支援，很快聘到充足、適當的

　　人員，並不會對個案的服務造成影響。

三、查原處分機關運用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結合民間機構、團體或相關單位推展身心障礙

　　者就業，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訓練計畫，訂有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補助

　　促進就業作業規定，其審查程序分為行政初審、複審、決審、核定、撥款五階段，其中

　　行政初審係由原處分機關承辦人進行資格審查及應備文件之形式審查；複審係由原處分

　　機關及申請單位各推薦一名相關領域專家（合計二人）各自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得進

　　行實地訪視，審查結果於審查評分表評分，並撰寫書面審查意見，採平均方式計分，七

　　十分以上為通過複審，然有一人未達七十分或二評定分數相差十分以上時，由原處分機

　　關另聘相關領域之專家一人審查評分，以三人評分相加後之平均分數計分；決審則由原

　　處分機關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三至五人進行，採多數決；核定則係由本市身心障礙者就

　　業基金專戶管理委員會審議決審結果，經原處分機關核定後通知各申請單位。由此觀之

　　，原處分機關依前開作業規定外聘相關領域專家對申請案進行實質內容之複審及決審，

　　原處分機關並建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補助計畫審查專家資料庫，供申請單位或原處分

　　機關推薦審查專家之參考（作業規定第十二點），決審人員不得與複審人員重複（作業

　　規定第十點），本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管理委員會委員不得擔任補助案審查委員

　　（作業規定第十三點），各外聘專家應審查補助計畫是否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為目標

　　，並以計畫之迫切性、需要性、可行性、發展性及合理性為審查原則（作業規定第四點

　　）。由於前揭審查程序係本於專業審查之原則，選任各該專業領域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

　　學者專家進行複審及決審，其決定自應予以尊重，先予敘明。

四、卷查原處分機關依「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補助促進就業作業規定」，

　　以九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北市勞三字第０九二三三七三一０００號公告辦理九十三年度該

　　局運用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推展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方案經費補助申請相關事宜，訴願

　　人即擬定「活泉之家清潔工作隊方案」，以九十二年九月十五日申請書向原處分機關提

　　出申請。案經原處分機關依前揭作業規定第十點規定先進行行政初審，並以九十二年十

　　月九日北市勞三字第０九二三四六五六一００號函通知訴願人略以：「主旨：貴單位申



　　請本局九十三年度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就業促進補助方案，經本局文件審查後同意受理

　　，並將進行後續審查作業，……」嗣進行複審程序，由訴願人及原處分機關各推薦一名

　　相關領域之專家（合計二人）進行書面審查，審查結果二位複審委員評分相差十分以上

　　，原處分機關即依前開作業規定另行聘請一名相關領域專家審查評分，以三人評分相加

　　後之平均分數計分，審查結果平均分數達七十分標準，爰進行決審程序。原處分機關聘

　　請五名相關領域之專家就本案進行決審，審查意見為：「因該會已多元化發展，且缺乏

　　精神醫療專業人員，不鼓勵該會再發展精神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方案，故不予補助。」全

　　案復提交本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管理委員會審議，經該管理委員會九十三年一月

　　七日第六十四次會議決議審查通過在案。此有本市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補助方案申請案

　　初審表、原處分機關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補助方案審查評分表、身心障礙者就業

　　基金九十三年度就業促進服務方案審查意見確認表等影本附卷可稽，則原處分機關以九

　　十三年一月十五日北市勞三字第０九三三０一五八０００號函否准訴願人之申請，即屬

　　有據。訴願所辯九十二年度執行情況良好、本次計畫對精神障礙者幫助極大、本件執行

　　人力充足且專業等節，均屬對審查之實體內容所作之指摘，尚無從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

　　信度與正確性。至訴願主張原處分機關於核定訴願人九十二年度「精神障礙者職前訓練

　　方案」時，已期待訴願人執行本項服務要設定專一職種，訴願人也在此期待下試辦「清

　　潔工作隊」服務，並在原處分機關期待下提出九十三年度計畫案，兩者並非毫無連帶關

　　係乙節。按訴願人於九十二年度以「活泉之家職前訓練方案」申請補助，其計畫性質係

　　「職前訓練」；然本件九十三年度「活泉之家清潔工作隊方案」之性質則係「庇護性就

　　業服務」，兩者似無必然關聯；且原處分機關核准訴願人九十二年度「活泉之家職前訓

　　練方案」，經委員審查決議內容略以：「……建議先辦理一種工作隊，可以清潔、洗車

　　、社區志工等工作隊方式，試辦後九十三年再提出就業訓練職場相關修繕費之申請，請

　　提案單位評估欲辦理之工作隊職種……」係建議「就業訓練職場相關修繕費」於試辦後

　　在九十三年度再行提案申請，並未對訴願人申請九十三年度「活泉之家清潔工作隊方案

　　」有所承諾，訴願所辯係屬誤解。從而，原處分機關據審查結果，否准訴願人身心障礙

　　者就業促進計畫經費補助之申請，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九　　 月　　 二十二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